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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香港在八十年代因中國大陸政府實施開放政策，加上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商業環境下，當時的工業廠商紛紛遷廠到內地以減低成本，留下來的是一大群基層工業技工。從那時起，香港開始了近二十年的經濟轉型，由一個工業城市轉為一個以金融、服務和旅遊業為主的城市。但僅餘下來的少數工業未能吸納這一群低學歷低技術的基層勞工，釀成失業問題。再加上零三年沙士和零八年「第二次金融風暴」造成的經濟低迷，令低學歷低技術勞工面對競爭壓力，找到的工作待遇較差 (即工作不穩定、無勞工保障、工資低)。

政府在2008年8月高調公佈今年5月至7月本港最新失業率降至3.2% (11.3萬人)，為近十年低位，就業不足人數為69,900人。究其實，失業率下降主因是職位增加，但對於在職貧窮問題，政府一直沒有積極回應。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低收入住戶統計概覽》，2006年低收入住戶
人數有1,336,873人，佔全港住戶人數20.1%，較二十年前佔11.9% 增加一倍；此外，政府統計數字亦顯示，個人入息5,000元以下的僱員，由1996年22萬人大幅上升至2008年第二季50.6萬人
，增幅為2.3倍。可見在香港繁榮背後，貧窮情況不斷惡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簡稱社協) 與基層勞工接觸多年，發現就業問題並非只局限於「失業率」或「低工資」，更包括基層工作「散工化」，就算有長工開，僱主都是以「長散工」形式僱用他們，他們的勞工保障被嚴重剝削。但因為基層勞工對勞工保障及權益不認識，亦要依靠工作賺取生活費，即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勞工保障被僱主剝削，亦只有忍氣吞聲。

於勞工團體壓力下，政府於兩年前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希望藉此保障低薪工人工資。可惜有關「運動」純屬自願及非立法性質
，沒有實質約束力，亦未知實際最低工資能否達到勞工團體建議的33元時薪。政府對基層勞工在職貧窮問題和勞工保障方面仍未有具體措施。鑑於上述情況，社協於2008年6月至9月期間，進行了是次「基層勞工在職貧窮調查」。
2. 調查目的

2.1 了解基層勞工的工作情況及尋找工作的困難
2.2 了解基層勞工的就業歷史，藉以探討就業環境的轉變對他們的影響
2.3 了解基層勞工勞工保障被剝削的情況
2.4 了解基層勞工對勞工保障的認識

2.5 提高大眾對基層勞工勞工保障的關注

3. 調查方法
本會採用參與行動研究方式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首先去接觸基層勞工，以質性研究 方式去深入了解他們的工作，工資和勞工保障的情況。然後按照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和資料去進行量性研究。為更加深入了解受訪者的在職貧窮和勞工保障被剝削的情況，完成問卷調查後，社協與受訪者開了三次的聚焦小組會議。
3.1 調查對象

(1) 近六個月內曾工作的基層勞工，即面對低工資 / 開工不足 / 工作不穩定的情況；

(2) 入息低於在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即9,000元或以下 (2008年第二季政府統計處的住戶每月入息是18,000元)；或

(3) 入息低於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六成
，即 6,300元或以下 (2008年第二季政府統計處的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10,500元)。
3.2 抽樣方法

在社協接觸個案中進行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訪問在問卷調查前半年內有工作的基層勞工。

3.3 問卷設計

本會用結構性問卷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分為八部分，共 102 條問題，主要內容如下：

(1) 受訪者現時的就業情況
(2) 受訪者最長一份工 (下稱老本行) 的就業情況
(3) 受訪者的轉行經歷
(4) 受訪者的個人每月平均生活費
(5) 受訪者有何慳錢方法
(6) 受訪者的退休安排
(7) 受訪者對勞工保障的認識
(8) 受訪者基本資料
3.4 問卷分析
問卷所得的資料是用SPSS程式來處理有關數據和分析研究。

3.5 調查局限
由於沒有全港基層勞工的名單，所以問卷調查未能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而訪問對象只局限於一些本會所接觸的基層勞工，而大部分是居住在九龍西區，所以調查結果會偏向反映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基層勞工的情況。但根據2007年政府統計處的住戶每月入息數據顯示，2007年深水埗區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13,700元，為全港十八區最低；而在深水埗居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57.3%，比全港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62.1%為低，可見區內就業及貧窮問題極為嚴重。由此區進行抽樣調查，相信樣本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本港基層勞工問題確切的一面。
4. 受訪者背景資料
是次調查中，我們訪問對象的男女比例與2006年的臨時僱員
數目的男女比例相似。根據2006年統計處的第四十三號專題報告書 (簡稱報告書) 顯示，臨時僱員數目的男女比例為8.5:1.5，而本調查報告的比例為8:2 (見表一)。

受訪者的年齡中位數為42.5歲，與統計處
的臨時僱員年齡中位數45歲相近；30至49歲的受訪者佔58.1%，這與統計處
在報告書顯示的臨時僱員年齡組別60.1% 非常接近。但本調查5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佔31.4%，比統計處
的26.2%高出近兩成。這反映出基層勞工較臨時工的年齡為大 (見表二)。

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學或以下及從未接受教育的受訪者佔31.4%，這比在報告書顯示的所有僱員的相應百分比為13.4%
高出多於兩倍。加上本調查的受訪者中有初中至預科程度佔六成六，比統計處的五成七高出差不多一成。比起兩年前報告書顯示的數據，近年有更多學歷較高的人進入基層勞工市場 (見表三)。

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的受訪者為29.1%，離婚的佔20.9% (見表四)。是次調查，38.4%受訪者需供養家人，而受訪者供養家人的中位數為2名，而供養家人費用的中位數為$2,000 (見表五、表六)。

受訪者的住所類型大多為租住單位，佔43% (見表七)。

根據受訪者背景資料作總結，基層勞工以男性為主，年齡亦由中年趨向中老年。另外，基層勞工亦不再是以往一般由低學歷的人去做，學歷較高的亦加入基層勞工的行列。
5. 調查結果
5.1 工作狀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調查進行期間，受訪者當中有超過兩成已失業 (見表八)，而失業時期的中位數為一個月 (見表九)。正在就業中的受訪者，他們就業時期的中位數只有三個月 (見表十)，可見他們的工作並不穩定。

5.1.1 搵工困難

受訪者搵工困難 (見表十一) 的主要原因是資歷不足 (包括工作經驗、個人技能、無相關牌照)，佔28.9%。但他們在老本行的工作經驗中位數為五年 (見表二十一)，在過去行業技能的中位數為15年。這反映基層勞工擁有豐富工作經驗，但相關技能已被現時的勞工市場淘汰，故此迫於無奈要尋找自己經驗和技能以外的工作。可惜亦因為對新工作缺乏經驗、技能和相關資格 (如牌照)，令他們搵工特別困難。即使成功覓得工作，所得工資亦較低。

第二個搵工困難原因為學歷不足，佔18.3%。然而，從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見表三) 所見，他們的教育程度多於六成半是初中至預科，這反映了基層勞工的入職要求越來越高，競爭越來越大。

第三個主要搵工困難原因是年齡歧視，佔16.2%。表示曾被年齡歧視的受訪者年齡由32歲至59歲。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年齡歧視只是針對中老年人 (即40-59歲)，但當32歲的基層勞工亦面對年齡歧視的情況下，反映年齡歧視在本港已經非常嚴重。

另外，因為工作條件不理想 (包括工資太低、工作時間長、地點偏遠)，他們賺取的工資不足以應付工作時的膳食費和車費，尤其是要到偏遠的地方工作；加上有一些工作工時長、工作量大、休息時間少，體力大量消耗，多做幾日身體已不能應付；在欠缺資源支援工作的情況下，基層勞工未能跨區尋找較理想和適合的工作。

5.1.2 就業情況
根據政府的指引，就業不足率為每星期工作少於35小時，受訪者當中超過四成每星期開工少過35小時 (見表十二)，另超過三成平均每月開工少過15日 (見表十三)，反映基層勞工開工不足情況嚴重；在超時工作方面，職工盟倡議的標準工時
為每星期44小時，超過44小時則屬超時工作。在其定義下，四成受訪者屬超時工作，當中有兩成每星期開工更超過60小時以上，可見基層勞工的開工時間是兩極化。無論開工時間太長或太短，對僱員職業安全或維持生計均有負面影響。

近七成的受訪者達到4-18
準則的，但他們亦可能因為工作屬長散或散工而未能享有勞工保障。非4-18的基層勞工則有三成，即他們不可以享有勞工法例保障 (見表十四)。

職工盟所建議的最低工資為時薪$33，是次訪問有76.4% 的受訪者時薪是低於此水平 (見表十六)。另根據08年政府工資保障運動
顯示，普通清潔工平均時薪為$25.4，而本調查發現有近三成受訪者的時薪在政府建議的$22以下。

受訪者的日薪中位數為$220 (見表十七)，相比統計處報告書的臨時僱員日薪中位數為$400，受訪者的日薪低差不多一半，超過九成的受訪者未能達到這個水平；受訪者的月薪中位數則為$3,900 (見表十八)，只達到2008年第二季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 (即$10,500) 不足四成，而有71.8%受訪者的月薪是低於在國際貧窮線$5,250 (即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10,500
的一半) 的標準。

另外，以受訪者工作是否符合4-18開工準則分為兩類 (見表十九)，「符合4-18準則」與「不符合4-18準則」受訪者的月薪中位數分別為$4,500及$2,800；此外，超過六成「符合4-18」的受訪者 (63.8%) 和近九成「非4-18」受訪者 (88.9%) 的平均月薪低於國際貧窮線之下。
5.1.3 受僱情況

受訪者在調查期間的受僱時間的中位數為三個月(見表二十)，超過三成的受訪者受僱只有一個月或以下，這顯示基層勞工工作極不穩定；相比受訪者的老本行 (見表二十一)，超過九成的受僱時間是一年以上，其中位數為五年，可見他們現時工作的穩定性較以前差。

受訪者就業的行業主要是a)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39.5%)；b)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30.2%)；c)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9.8%)；和d) 建造業 (10.4%) (見表二十二)。而工作崗位則以低技術和勞力工作為主，清潔工人 (22.1%)、跟車員，送貨員 (12.8%)、地盤工人 (10.4%) 和樓面，侍應 (8.1%)，共佔整體近一半 (53.4%)。

有七成受訪者的受僱情況以長散、散工和兼職 (合稱非全職) 為主 (見表二十三)，比較統計處報告書顯示的相應數據，臨時僱員只佔全港受僱人士2.4%。反映出基層勞工以「非全職」的形式受僱甚為普遍。若將現時的受僱情況與老本行作比較時 (見表二十四)，只有兩成半的受訪者現時是以全職受僱，而在老本行，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是全職工作。這亦反映出現時的基層勞工就業的穩定性比以前差。

有三成多受訪者的聘用情況是在不願意情況下接受老板要求自僱 (見表二十五)，反映出僱主逃避對僱員的僱傭條例保障的責任。將現時的聘用情況與老本行作比較時 (見表二十六)，被老板要求自僱的人數上升達十二倍之多，由老本行只佔3%攀升至現時37.9%，這反映現時的強積金法例未能保障這群「被迫自僱」的基層勞工。

5.2 轉工情況和轉行原因
5.2.1 近12個月的轉工情況
是次調查前的12個月內，近八成的受訪者曾經受訪者轉工 (見表二十七)，轉工次數中位數為2次，轉3份工或以上的有近三成。根據政府統計處第43號專題報告書，有四份三的臨時僱員從事建造業，須跟判頭頻密地轉換工作 (這也是行內的特徵)，而不同行業都有頻密轉工問題，這清楚顯示基層勞工的就業不穩定。

5.2.2 近12個月的轉工原因

受訪者的轉工原因 (見表二十八) 有六成是因為工作待遇差，包括四分一是因為工作不穩定 / 開工不足，兩成是因工資太低 / 拖糧，一成半因為工作時間太長 / 工作量太大而轉工。這反映出基層勞工所付出的時間和勞力未能維持基本生計，所以被迫轉工。

5.2.3 轉行情況
是次調查顯示出最受影響的行業是製造業 (見表二十九)，從事製造業的工人，由過往的15.1%跌至零，代表香港的製造業已式微；而有就業增長的行業包括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和運輸、倉庫及通訊業，分別有七成及兩成半的升幅。表面上，這批製造業的工人似乎能夠如政府經常提及的「成功轉型」，但實際上卻從事勞力和非技術性的工作 (見表三十)，包括從事清潔工 (由老本行佔3%升至現時的21.2%)，跟車和送貨 (由老本行佔6.1%升至現時的16.7%)；相反，在老本行職位為司機 (佔9.1%) 和老板 / 管理人員 / 主任 / 專業人士 (佔12.1%) 則完全消失，降至到零。這反映出香港經濟轉型令製造業的工種消失， 有技能及資歷人士未能成功轉行。

5.2.4 轉行原因
近五成受訪者的轉行原因是因為「香港已不需要我這種專業 / 技術」，「我的專業 / 技術在市場供過於求」和「競爭大 / 入職要求高 / 無牌」 (見表三十一)。這反映基層勞工未能在其他行業和職業用上他們的經驗和技能，加上原本就業的行業式微，同樣職位的入職要求因競爭大而提高了。

5.2.5 再培訓計劃

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沒有參加再培訓計劃 (見表三十二)。而完成再培訓課程的受訪者中，有六成未能成功轉行相關行業。

在探究受訪者未有參加再培訓的原因中 (見表三十三)，有三成表示因為「對課程不感興趣 / 對再培訓針對的職業沒有興趣」，這反映再培訓局所提供的課程未能因應基層勞工的就業和工種作出調節；另超過兩成的受訪者認為「讀完後對搵工的成功機會不會有幫助 / 再培訓的課程未能提升我已有的技能」，反映基層勞工對再培訓課程能夠為他們增加就業機會沒有信心；亦有兩成的受訪者因為「無錢 / 時間去讀 / 在職」而未能參加再培訓課程。
5.3 勞工及合約保障

5.3.1 勞工保障

本調查顯示出受訪者最常被剝削的勞工保障 (見表三十四) 是長期服務金 (83.7%)，其次是有薪病假 (80.2%)，其他範疇包括法定假期 (76.7%)、例假 (64%)、有薪年假 (72.1%)、強積金 (72.1%)及勞工保險 (51.2%)。若將受訪者的老本行相比現時的工作，前者勞工保障的符合程度較高。在老本行不符合長期服務金的保障和有薪病假分別為54.5%及47% (見表三十五)，其餘項目不符合的情況亦較現時工作為少，可見基層勞工保障不單未有隨經濟發展有所改善，反而越來越受到剝削。部份僱主明知違反法例，亦逃避對僱員的勞工保障負起責任，反映現時僱傭條例的執行及監管嚴重不足。

另一方面，在達到4-18準則受訪者中 (見表三十六)，最嚴重被剝削的勞工保障亦是長期服務金 (83.1%)，其次是有薪病假 (81.4%)，其他的勞工保障都近七成是不符合僱傭條例，這反映他們未有因符合4-18條例而能夠享受僱傭條例所賦予的基本保障及福利。而非4-18的受訪者，被剝削最嚴重的是長期服務金及和法定假期 (各85.2%)，其次是有薪年假 (81.5%)，相比達到4-18準則的受訪者更為嚴重，可見他們更加欠缺勞工保障。

5.3.1.1 被拖欠工資情況
在最近6個月的工作中，超過三成的受訪者曾被僱主拖欠工資 (見表三十七)；近乎兩成的受訪者都曾被僱主拖欠薪金 (拖欠薪金的中位數為七日，最長的為六十日)；超過一成被剋扣工資 (剋扣工資的中位數為$160，最高被剋扣的工資為$500)；被無理減薪最嚴重是被減$600。僱主不依承諾出糧，令基層勞工生活更加困難，亦迫使他們頻密轉工。
在老本行，有一成多的受訪者曾被僱主拖欠工資 (見表三十八)，而現時的工作相應的百分比達三成多，這反映僱主拖欠僱員工資的情況比以前嚴重。更值得關注的是，符合4-18的受訪者曾被僱主拖欠薪金的有18.7%，被剋扣工資有13.6%，被無理減薪有8.5%，被僱主剝削的情況比非4-18的受訪者更為嚴重 (後者分別佔14.8%，7.4%和0%)。當大眾認為滿足4-18的僱員應有更多的保障，但實際上更差 (見表三十九)。
5.3.1.2 向勞工處求助的情況
在僱主違反勞工法例之下，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向勞工處求助 (見表四十)。不向勞工處尋求幫助的原因，共有53.2%認為「勞工處幫唔到」及「為申訴程序太複雜 / 需時太長」，反映基層勞工對勞工處可以幫到的信心不大；近三成是「因為仲做緊份工」，反映受訪者為了不想失去工作而迫於無奈在被剝削的情況下繼續為僱主工作；近兩成是「因為唔識得搵勞工處/唔知道有得賠」，反映勞工處未能做到提昇勞工法例的勞資權益的認識 (見表四十一)。

調查亦發現，「受訪者的聘用情況」與「他們會否向勞工處求助」有所關係， 全職人士在僱主違反勞工法例後，會比非全職人士較傾向找勞工處協助 (Chi-Square = 5.882， df = 1， p = .015)。全職聘用的受訪者，有四成是不會向勞工處求助，非全職受訪者則有七成 (見表四十二)。
5.3.2 合約保障

受訪者當中超過六成與僱主是沒有任何形式的合約 (見表四十三)。
以近六個月的工作與老本行作比較，老本行裡有三成的受訪者是有書面合約，五成七是無任何合約。但在最近六個月的工作中，只有兩成受訪者有書面合約，比例較之前減少達三份一；而六成半受訪者是無任何合約，比例較之前多出一成 (見表四十四)。這反映出現時的工作環境趨向無合約制和散工化。
超過七成的受訪者在受到僱主違反合約的情況下是不會向勞工處求助 (見表四十五)。
不向勞工處尋求幫助的原因，有五成認為「勞工處幫唔到 / 因為申訴程序太複雜 / 需時太長」，反映基層勞工對勞工處可以幫到他們向僱主爭取到合約上的承諾信心不大。27.6%認為「因為仲做緊份工」，反映受訪者為繼續有工開而不想與僱主在合約上爭議，繼續為僱主工作 (見表四十六)。
調查同時發現，受訪者在工作上有否任何形式 (口頭或書面) 合約，與受訪者在僱主違反合約下，會否到勞工處求助有所關係。比較之下，有合約者在僱主違反合約後，會比沒有合約者較傾向找勞工處協助 (Chi-Square = 6.358， df = 1， p = .012)。有合約的受訪者，有近六成是不會向勞工處求助；但沒有任何合約的受訪者，超過八成是不會向勞工處求助 (見表四十七)。 
在比較近六個月的工作和老本行若僱主違反合約，會否求助勞工處。是次調查顯示受訪者在老本行超過四成是不會搵勞工處求助，而近六個月的工作則有六成多不會搵勞工處幫助 (見表四十八)，反映基層勞工對勞工處能夠保障僱員的信心越來越弱，以及現時僱主對合約的約束性和意義不重視。
5.4 工傷及職業病
5.4.1 工傷
受訪者當中超過兩成曾受工傷 (見表四十九)。
在了解受訪者受工傷而僱主不按勞工法例賠償時，有55.8%表示不會到勞工處求助 (見表五十)，當中近四成是「因為勞工處幫唔到 / 申訴情序太複雜 / 需時太長」而不向勞工處求助；亦有21.7%是「因為仲做緊份工」，反映出基層勞工為了生計亦要啞忍繼續開工，而僱主亦可以逃避賠償的責任；另有兩成是「因為唔識得搵勞工處 / 唔知道有得賠」(見表五十一)，這亦反映出基層勞工在工傷條例的資訊不足。

5.4.2 職業病

超過三成的受訪者因長期勞損患上職業病 (見表五十二)，當中近七成是患上關節勞損和腰痛 (見表五十三)。近八成的受訪者認為政府不承認 (40.7%) 和不知道 (37%) 他們患有的職業病是否被承認 (見表五十四)，反映出基層勞工缺乏職業病的資訊，且勞工處對職業健康的保障嚴重不足。

5.5 經濟狀況
5.5.1 生活開支
5.5.1.1 食品開支

受訪者的每月平均食品費用的中位數為$1,800 (見表五十五)，佔受訪者總收入44.5%，比政府統計處2004-05年的一人住戶的每月平均食品開支
為$2,276，佔20.5%.，多出兩倍以上。本調查亦發現，受訪者為了慳錢，會每日只食一餐 / 買即食麵代替正餐 (見表六十二)，顯示受訪者的生活貧困和營養不足。

5.5.1.2 租金
受訪者的每月平均租金中位數為$1,600 (見表五十六)，佔受訪者總收入38.8% (見表六十一)，比政府統計處2004-05年的一人住戶的每月平均租金開支為$4,681，佔42.2%相差不大。但由於基層勞工收入低、不穩定，與本港住戶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10,100相距甚遠，他們可動用的資金實在有限，故此相對要承受較大的租金壓力。
5.5.1.3 交通費

受訪者的每月平均交通費用中位數為$300 (見表五十七)，佔受訪者總收入百分比中位數7.78% (見表五十八)，比政府統計處2004-05年的一人住戶的每月平均交通費開支為$928，佔8.42%為低。根據是次調查顯示，受訪者為了慳錢，會以行路代替搭車 (見表六十二)，反映出受訪者只能限於在居住的區內尋找工作，亦阻礙了他們跨區尋找待遇較好的工作。
5.5.1.4 手提電話費用

受訪者的每月平均手提電話費用中位數為$75 (見表五十九)。手提電話費用是基層勞工搵工和開工的必須開支。
5.5.2 慳錢方法

受訪者為了應付生活的基本開支 (見表六十)，近六成都會在食物方面節省，亦有兩成會「行路代替搭車」，8%會「唔舒服都唔睇醫生」和6%會「只買必需用品 / 減少娛樂 / 社交生活」(見表六十一)。可見基層勞工為了節省開支，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社交生活。
5.6 退休

在調查受訪者於六十五歲後的退休生活有何打算 (見表六十二)，超過五成表示「無計劃」 / 「六十五歲後繼續工作」，反映了基層勞工未能為退休生活有所安排。近三成表示會依靠綜援，顯示基層勞工現時賺到的工資並沒有餘錢可以儲蓄起來。而政府在2000年至今已實施了八年的強積金，只有一成受訪者表示依靠強積金來支持退休生活，反映了強積金對九成以上基層勞工的退休生活未能提供保障。

5.7 對僱傭條例的勞工保障熟悉程度

受訪者對勞工保障的認識超過五成多都是錯誤理解 (見表六十三)。與九年前社協在1999年2月發表的《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對「有薪年假」、「12日的法定假期」和「長期服務金」的認識程度更差 (見表六十四)。最令人關注的是這次調查有94.2%的受訪者錯誤理解或不知道4-18連續性合約意義，如僱員未能連續性受僱，他們的勞工保障只限於工資的支付、扣薪的限制及法定假期的給予等，而更多的權益如休息日 (例假)、有薪年假、有薪病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就未能享有
。以上情況反映出勞工處沒有協助在職人士認識勞工法例，未能將勞工保障資訊推廣到社會。
6. 總結

本港在職貧窮問題嚴重，個人入息5,000元以下的僱員，由1996年22萬人大幅上升至2008年第二季50.6萬人
，增幅為2.3倍。社協於08年6月至9月期間，向86位在職貧窮人士進行「在職貧窮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基層勞工除「低工資」外，面對嚴重「工作不穩定」、「散工化」、「違反勞工合約」等問題，部份僱主以「長散工」、「日薪工」形式僱用他們，甚至4-18的勞工保障被嚴重剝削(包括年假、病假、例假、強積金等)。

調查顯示，71.8%的低收入基層勞工活在國際貧窮線 $5,250之下(個人工資中位數10,500元的一半)；僱傭條例亦未能保障基層勞工的勞工保障，近七成以上符合4-18 的受訪者表示，僱主未有根據勞工法例提供勞工保障；勞工處亦未有積極推廣勞工保障資訊，本調查的受訪基層勞工對勞工保障的熟悉程度比社協九年前的調查結果更差。受訪的基層勞工因經濟轉型而失業。政府透過再培訓局去幫助這群工友轉行，但成績並不理想，曾參加再培訓的受訪者當中，有六成多未能轉行；
港府對在職貧窮的政策回應，是拖延多年「最低工資方案」終於計劃08年10月出爐，而討論似乎只集中「最低工資」時薪訂於22元抑或勞工團體建議的33元，但社協認為「政府未有誠意關注在職貧窮」，忽略「最低工資」以外的勞工保障！

6.1 受訪基層勞工的特色 (年紀大、低學歷、非技術勞工、低工資)
受訪者以男性為主，佔80.2%；中老年的基層勞工 (即40歲或以上) 佔58.1%；完成初中和高中學歷的基層勞工佔62.8%，31.4%基層勞工的教育程度只得小學以下或從未接受教育。(表一至三)
受訪者主要從業行業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39.5%)、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30.2%)、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9.8%)、建造業 (10.4%)；他們(53.4%)以非技術基層勞工為主，從事職業主要為清潔工人 (22.1%)、跟車員，送貨員 (12.8%)、地盤工人 (10.4%) 和樓面，侍應 (8.1%)。(表二十二、三十)

受訪基層勞工月入中位數為3,900元，足足比2008年第二季政府統計處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10,500的一半，即$5,250少25.7%。佔71.8%受訪者每月的薪金少於$5,250的貧窮線。(表十五、十六、十八、十九)。此外，是次調查亦反映基層勞工工作時間兩極化、工作不穩定及散工化等問題。
6.1.1 工作時間兩極化

每星期開工不足35小時 (就業不足率為每星期35小時) 的受訪者佔44.2%，每星期超時工作 (標準工作時間為每星期44小時) 的受訪者則佔45.3%。(表十二)
6.1.2 工作不穩定
有60.6%受訪時正就業的人士在最近六個月的工作任職少於三個月，失業兩個月以上的佔失業者40%；而在調查進行中的前十二個月，52.3%的受訪者曾轉工兩次以上，反映出大部份的受訪基層勞工工作不穩定。(表九、二十、廿七)
6.1.3 尋找工作的困難(表十一)
47.2%受訪基層勞工在尋找工作有困難是因資歷不足 (28.9%)，學歷不足 (18.3%)。這些表面上是受訪者自己個人的不足，但其實44%的受訪者擁有5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和技能，68.6%的學歷達到中學至大專程度。而他們所面對的尋找工作困難，是因為他們以往做的行業在八十年代已遷移到中國大陸，35.7%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專業 / 技術被淘汰和供過於求，而他們的經驗和技能亦未能使用在其他的行業，加上受到年齡歧視 (26.7%)，但為了生計，只可以在有限選擇下做一些非技術勞力的工作，如清潔、跟車送貨、送外賣、派報紙等。有部份受訪者表示，尋找工作所需的車費和膳食費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重擔。雖然政府已推行跨區就業的交通津貼
，協助月入低於6500元人士，跨區就業，但計劃只限於屯門、元朗、北區及離島四區的居民，津貼12個月，每月600元。對於非居於以上四區的基層勞工及待業者，計劃對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6.2 工作散工化
基層勞工的工作散工化，近七成的受訪者的受僱情況以長散、散工、兼職為主(表廿三)。44.2%的受訪者開工不足，每星期工作少於35小時 (就業不足率為每星期35小時)。(表十二、二十三) 此外，31.4%受訪者表示老板要求他們以自僱形式工作 (表廿五)。
在開支方面，每月食品費佔受訪者總收入百分比中位數為38.8%；每月租金佔受訪者總收入百分比中位數為44.5%；每月交通費佔受訪者總收入百分比中位數7.78%，可見基層勞工生活十分困難，可動用的金錢大都集中這三項，這亦帶出73.4%的受訪者表示未能維持65歲退休後生活的原因 (即依靠公共援助，繼續工作和無計劃)。(表五十五 - 表六十二)
68.6%的受訪者是符合4-18的基層勞工，他們的月薪中位數為$4,500(表十九)，這與08年第二季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一半(5,250元)為低，反映出基層勞工在議價能力方面往往較低。
6.3 基層勞工的勞工保障被剝削
68.6%的受訪者符合4-18準則，理應可獲得勞工法例的保障，但實際上僱主違反僱傭條例十分嚴重。72.9%的受訪者未有享有法定假期、例假為59.3%、有薪年假為67.8%、強積金為72.9%、長期服務金為83.1%、勞工保險為52.5%、有薪病假為81.4%。(表三十六)顯示符何4-18僱員保障更差。本會觀察: 僱主在符合4-18的情況下仍違反勞工法例的原因包括(表三十四)：
一、現時對僱主違例僱傭條例的懲罰未有阻嚇作用；
二、勞工處監管巡查不足；
三、基層勞工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基層勞工迫於無奈在失去勞工保障的待遇下繼續工作。
6.4 勞工法例保障及監管不足
6.4.1      61.6%受訪者在僱主違反勞工保障亦不會向勞工處尋求協助(表四十)。62.8%受訪者表示僱主無提供任何形式的合約(表四十三)。受訪者在僱主違反合約及不按勞工法例賠償工傷時，分別有72.1%及55.8%表示不會到勞工處求助。原因是28.9%受訪者認為「勞工處幫唔到」、25.3%「仲做緊份工」、15.7%「申訴時間長」。(表四十一)
6.4.2 僱員要滿足4-18連續性合約才可以得到僱傭條例的保障(表四十一)。部份僱主卻利用「4-18連續性」的界線成勞工法律罉，以工作散工化的手段來逃避保障僱員的責任。
6.5 勞工保障較9年前嚴重惡化
社協於99年金融風暴後，曾進行《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9年後社協再進行的「在職貧窮問卷調查」，反映本年「違反勞工法例情況」較9年前嚴重惡化，「缺例假人士」由35.3%增至64%、「缺有薪年假」由40%增至72%、「無長期服務金」由61.6%增至83.7%、「缺有薪病假」由47.4%增至80.2%，反映現時僱主更明目張膽地違反勞工法例。(表三十四)
五至八成的受訪者對勞工保障的認識都是錯誤理解，反映出勞工處在社會推廣勞工保障的資訊未有成效，甚至比九年前社協在1999年2月發表的《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顯示對勞工保障的認識》還要差。(表六十四)
7. 建議

7.1 長遠方面
7.1.1 設立勞工扶貧政策，研究為低收入人士、無繳稅、無強積金階層，提供18區交通津貼、負稅率等；

7.1.2 檢討勞工法例 4-18 和僱傭保障條例，為非4-18僱員提供（按比例）僱傭條例保障，以及患病一天可獲得有薪病假（現時需連續四天病假）；
7.1.3 檢討現時工資保障運動，落實最低工資時薪33元，並保障最長工時；及

7.1.4 設立反年齡歧視法例，保障不同年齡的勞工有公平的就業機會。
7.2 短期方面

7.2.1 改善第二重安全網，鼓勵低收入人士繼續工作，如提供租金津貼及醫療津貼等，放寬綜援制度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及限制；

7.2.2 勞工處加緊巡察，保障長散工及外判工的勞工保障，加重違反勞工法例的罰則；及

7.2.3 為低學歷及低技術僱員，提供豁免或津貼考牌費津貼，鼓勵就業機會。

8. 調查結果圖表

表一
性別 (n = 86)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69
	80.2

	女
	17
	19.8


表二  年齡分佈 (n = 86)
	年齡分佈
	人數
	百分比

	29歲或以下
	9
	10.5

	30-39歲
	27
	31.4

	40-49歲
	23
	26.7

	50-59歲
	25
	29.1

	60歲或以上
	2
	2.3


年齡中位數：42.5歲

表三  教育程度 (n = 86)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大專或以上
	2
	2.3

	預科
	3
	3.5

	高中
	19
	22.1

	初中
	35
	40.7

	小學或以下
	24
	27.9

	從未接受教育
	3
	3.5


表四  婚姻狀況 (n = 86)
	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未婚
	35
	40.7

	已婚 (香港)
	14
	16.3

	已婚 (內地)
	11
	12.8

	分居
	7
	8.1

	離婚
	18
	20.9

	喪偶
	1
	1.2


表五

每月平均供養家人人數 (n = 33)
	供養人數
	人數
	百分比

	1
	12
	36.4

	2
	13
	39.4

	3
	4
	12.1

	4
	3
	9.1

	5個或以上
	1
	3.0


供養家人人數中位數：2位
表六

每月平均供養家人費用 (n = 33)
	費用
	人數
	百分比

	少於$1,000
	5
	15.2

	$1,000 – 1,999
	6
	18.2

	$2,000 – 2,999
	7
	21.2

	$3,000 – 3,999
	4
	12.1

	$4,000或以上
	11
	33.3


每月平均供養家人費用中位數：$2,000
表七  
住所類型 (n = 86)
	住所類型
	人數
	百分比

	自置物業
	2
	2.3

	租住單位
	37
	43.0

	宿舍
	35
	40.8

	露宿
	10
	11.6

	其他
	2
	2.3


表八  
受訪時的就業情況 (n = 86)
	就業情況
	人數
	百分比

	就業中
	66
	76.7

	失業
	20
	23.3


表九
失業多久 (n = 20)
	時間
	人數
	百分比

	1個月或以下
	12
	60

	2個月
	3
	15

	3個月或以上
	5
	25


失業時期中位數：1個月
表十
就業多久 (n = 66)
	時期
	人數
	百分比

	1個月或以下
	26
	39.4

	1- 2個月
	14
	21.2

	3 –6個月
	16
	24.3

	7個月或以上
	10
	15.1


就業時期中位數：3個月
表十一  搵工困難 (回應總數 = 142)
	困難原因
	次數
	百分比

	資歷不足
(工作經驗、個人技能、無相關牌照)
	41
	28.9

	學歷不足
	26
	18.3

	年齡歧視
	23
	16.2

	工作條件不理想
(工資太低、工作時間長、地點偏遠)
	11
	7.8

	經濟環境轉變
(經濟不景氣、所屬行業式微)
	10
	7.0

	欠缺資源支援工作
(無車資、電話、膳食費等)
	7
	4.9

	自信心不足
(長時間無工作、缺乏見工技巧、信心)
	7
	4.9

	其他歧視
(種族、案底、外貎、殘疾)
	6
	4.2

	健康欠佳
	4
	2.8

	照顧家中子女 / 家人
	4
	2.8

	缺乏人際網絡
	3
	2.1


表十二  平均每星期開工時間 (n = 86)
	工作時間
	人數
	百分比

	18小時以下
	13
	15.1

	18 – <35小時
	25
	29.1

	35 – 44小時
	13
	15.1

	>44 – <60小時
	14
	16.3

	60小時或以上
	21
	24.4


平均每星期開工時間中位數：36小時
表十三  平均每月開工日數 (n = 86)
	工作日數
	人數
	百分比

	5日或以下
	4
	4.7

	6 – 10日
	17
	19.7

	11 – 15日
	8
	9.3

	16 – 20日
	21
	24.4

	21 – 25日
	9
	10.5

	26日或以上
	27
	31.4


平均每月開工日數中位數：20日
表十四  工作時間達到「4.18」準則 (n = 86)
	達到4.18準則
	人數
	百分比

	達到
	59
	68.6

	未能達到
	27
	31.4


表十五  工資 (時薪計算) (n = 85)
	時薪
	人數
	百分比

	$15以下
	6
	7.1

	$15 – <$20
	9
	10.6

	$20 – <$25
	16
	18.8

	$25 – <$30
	24
	28.2

	$30 – <$35
	14
	16.5

	$35 – <$40
	5
	5.9

	$40 – <$45
	5
	5.9

	$45 – <$50
	0
	0

	$50或以上
	6
	7.1


工資 (時薪計算) 中位數：$25
表十六  工資 (時薪計算) (以兩個建議的最低工資水平劃分) (n = 85)
	時薪
	人數
	百分比

	$22以下
	24
	28.2

	$22 – <$33
	41
	48.2

	$33或以上
	20
	23.5


表十七  
工資 (日薪計算) (n = 85)
	日薪
	人數
	百分比

	少於$100
	5
	5.9

	$100 – 199
	29
	34.1

	$200 – 299
	30
	35.3

	$300 – 399
	15
	17.6

	$400或以上
	6
	7.1


工資 (日薪計算) 中位數：$220
表十八  
工資 (月薪計算) (n = 85)
	月薪
	人數
	百分比

	少於$2,000
	12
	14.1

	$2,000 – 2,999
	15
	17.6

	$3,000 – 3,999
	16
	18.8

	$4,000 – 4,999
	11
	12.9

	$5,000 – 5,999
	9
	10.6

	$6,000 – 6,999
	15
	17.6

	$7,000或以上
	7
	8.2


工資 (月薪計算) 中位數：$3,900
表十九 
工資 (月薪計算) – 按是否符合「4-18」條件分類
	月薪
	符合4-18
(n = 58)
	不符合4.18
(n = 27)

	
	人數 (百分比)

	少於$2,000
	3
(5.17%)
	9
(33.3%)

	$2,000 – 2,999
	9
(15.5%)
	6
(22.2%)

	$3,000 – 3,999
	11
(19.0%)
	5
(18.5%)

	$4,000 – 4,999
	9
(15.5%)
	2
(7.4%)

	$5,000 – 5,999
	8
(13.8%)
	1
(3.7%)

	$6,000 – 6,999
	14
(24.1%)
	1
(3.7%)

	$7,000或以上
	4
(6.9%)
	3
(11.1%)


工資 (月薪計算) 中位數 (符合「4-18」條件)：$4,500

工資 (月薪計算) 中位數 (不符合「4-18」條件)：$2,800

表二十  
工作多久 (最近一份工) (n = 85)
	時間
	人數
	百分比

	1個月或以內
	27
	31.8

	2個月至6個月
	34
	40.0

	7個月至1年
	7
	8.2

	1年以上
	17
	20.0


工作時間 (最近一份工) 中位數：3個月
最長工作時間 (最近一份工)：21年
表二十一
工作多久 (老本行) (n = 66)
	時間
	人數
	百分比

	1年以內
	5
	7.6

	1年至少於5年
	32
	48.5

	5年至少於10年
	11
	16.7

	10年或以上
	18
	27.3


工作時間 (老本行) 中位數：5年
最長工作時間 (老本行)：30年 
表二十二  工作崗位 (n = 86)
	行業
	工作崗位
	人數
	百分比
	行業合計
人數
(百分比)

	建造業
	地盤工人
	9
	10.4
	9
(10.4%)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樓面 / 侍應
	7
	8.1
	26
(30.2%)

	
	廚房工 / 水吧
	5
	5.8
	

	
	送外賣
	5
	5.8
	

	
	售貨員
	5
	5.8
	

	
	推銷員
	2
	2.3
	

	
	文員
	2
	2.3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跟車員、送貨員
	11
	12.8
	17
(19.8%)

	
	速遞員
	3
	3.5
	

	
	倉務員
	3
	3.5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清潔
	19
	22.1
	35
(39.5%)

	
	保安
	4
	4.7
	

	
	家務助理
	3
	3.5
	

	
	派報紙 / 傳單
	3
	3.5
	

	
	保健員
	1
	1.2
	

	
	其他
	4
	4.7
	


表二十三  受僱狀況 (n = 86)
	工作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全職
	26
	30.2

	兼職
	10
	11.6

	散工
	26
	30.2

	長散
	24
	27.9


表二十四  受僱狀況比較 (n = 66)
	工作狀況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全職
	17
(25.8%)
	55
(83.3%)

	兼職
	6
(9.1%)
	1
(1.5%)

	散工
	21
(31.8%)
	4
(6.1%)

	長散
	22
(33.3%)
	6
(9.1%)


表二十五  聘用情況 (n = 86)
	受僱情況
	人數
	百分比

	受僱
	54
	62.8

	老板要求自僱
	27
	31.4

	自願自僱
	5
	5.8


	工作狀況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受僱
	38
(57.6%)
	55
(83.3%)

	老板要求自僱
	25
(37.9%)
	2
(3.0%)

	自願自僱
	3
(4.5%)
	9
(13.6%)


表二十六  聘用狀況比較 (n = 66)
表二十七  近12個月的轉工次數 (n = 86)
	轉工次數
	人數
	百分比

	0
	22
	25.6

	1
	19
	22.1

	2
	22
	25.6

	3
	10
	11.6

	4
	4
	4.7

	5
	2
	2.3

	6次或以上
	7
	8.1


轉工次數中位數：2次
表二十八  近12個月的轉工原因 (回應總數 = 88)
	轉工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工作不穩定 / 開工不足
	22
	25.0

	工資太低 / 拖糧
	15
	17.1

	工作時間太長 / 工作量太大
	13
	14.8

	公司倒閉、裁員 / 合約期滿
	10
	11.4

	僱主無理要求
	10
	11.4

	人事關係
	9
	10.2

	其他 (傷病、工作環境不安全、家庭因素等)
	9
	10.2


	行業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增長比率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製造業
	0

(0.0%)
	10
(15.1%)
	-100%

	建造業
	8

(12.1%)
	10
(15.1%)
	-25%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飲食及酒店業
	18
(27.3%)
	26
(39.4%)
	-44.4%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6

(24.2%)
	12
(18.2%)
	25%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24
(36.4%)
	7
(10.6%)
	70.8%

	其他
	0
(0.0%)
	1
(1.5%)
	100%


表二十九
轉行情況 – 行業 (n = 66)
表三十
轉行情況 – 職業 (n = 66)
	職業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增長比率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製造業工人 (製衣、包裝、印刷)
	0
	0.0
	7
	10.6
	-100%

	地盤 / 裝修工人
	8
	12.1
	9
	13.6
	-12.5%

	廚房工 / 水吧
	5
	7.6
	8
	12.1
	-60%

	樓面 / 侍應
	5
	7.6
	7
	10.6
	-40%

	送外賣
	3
	4.6
	0
	0.0
	100%

	售貨員
	4
	6.1
	4
	6.1
	0%

	文員
	1
	1.52
	2
	3.0
	-50%

	推銷員
	0
	0.0
	1
	1.52
	-100%

	司機
	0
	0.0
	6
	9.1
	-100%

	跟車員、送貨員
	11
	16.7
	4
	6.1
	63.6%

	倉務員
	3
	4.6
	1
	1.52
	66.7%

	速遞員
	2
	3.0
	1
	1.52
	50%

	保安
	4
	6.1
	4
	6.1
	0%

	清潔
	14
	21.2
	2
	3.0
	85.7%

	家務助理
	1
	1.52
	0
	0.0
	100%

	派報紙 / 傳單
	3
	1.52
	0
	0.0
	100%

	保健員
	1
	1.52
	0
	0.0
	100%

	老板 / 管理人員 / 主任 / 專業人士
	0
	0.0
	8
	12.1
	-100%

	其他
	1
	4.6
	2
	3.0
	33.3%


表三十一
轉行原因 (回應總數 = 62)
	轉行原因
	人數
	百分比

	香港已不需要我這種專業 / 技術
	11
	19.6

	我的專業 / 技術在市場供過於求
	9
	16.1

	競爭大 / 入職要求高 / 無牌
	8
	14.3

	轉換環境
	7
	12.5

	要就時間去照顧子女 / 家人
	6
	10.7

	被年齡歧視
	5
	8.9

	香港不承認我的專業資格
	3
	5.4

	工資低 / 開工不足
	3
	5.4

	其他
	4
	7.1


表三十二  曾否參加再培訓 (n = 86)
	參加再培訓
	人數
	百分比

	有
	33
	38.4

	沒有
	53
	61.6


表三十三  沒有參加再培訓原因 (回應總數 = 43)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對課程不感興趣
	12
	27.9

	讀完後對搵工的成功機會不會有幫助
	7
	16.3

	年紀太大 / 太小
	7
	16.3

	無錢 / 時間去讀
	5
	11.6

	在職
	4
	9.3

	對再培訓針對的職業沒有興趣
	2
	4.7

	再培訓的課程未能提升我已有的技能
	2
	4.7

	其他
	4
	9.3


	勞工保障
	符合
	不符合
(n = 86)
	99年《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
不符合勞工保障
(n = 116)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法定假期(12日)
	17
	19.8
	66
	76.7
	
	

	例假
	29
	33.7
	55
	64.0
	41
	35.3%

	有薪年假
	20
	23.3
	62
	72.1
	46
	40%

	強積金 / 退休金
	22
	25.6
	62
	72.1
	
	

	長期服務金
	5
	5.8
	72
	83.7
	69
	61.6%

	勞工保險
	21
	24.4
	44
	51.2
	47
	42.7%

	有薪病假
	12
	14.0
	69
	80.2
	55
	47.4%


表三十四  是否符合勞工保障(本年研究與99年研究比較))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符合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不符合
	不知道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法定假期(12日)
	15
(22.7%)
	50
(75.8%)
	1
(1.5%)
	41
(62.1%)
	25
(37.9%)
	0
(0.0%)

	例假
	23
(34.8%)
	41
(62.1%)
	2
(3.0%)
	43
(65.2%)
	23
(34.8%)
	0
(0.0%)

	有薪年假
	15
(22.7%)
	47
(71.2%)
	4
(6.1%)
	34
(51.5%)
	29
(43.9%)
	3
(4.5%)

	強積金 / 退休金
	17
(25.8%)
	47
(71.2%)
	2
(3.0%)
	29
(43.9%)
	34
(51.5%)
	3
(4.5%)

	長期
服務金
	5
(7.6%)
	55
(83.3%)
	6
(9.1%)
	24
(36.4%)
	36
(54.5%)
	6
(9.1%)

	勞工保險
	17
(25.8%)
	33
(50.0%)
	16
(24.2%)
	44
(66.7%)
	20
(30.3%)
	2
(3.0%)

	有薪病假
	6
(9.1%)
	55
(83.3%)
	5
(7.6%)
	32
(48.5%)
	31
(47.0%)
	3
(4.5%)


表三十五  工作是否符合勞工保障比較 (n = 66)
表三十六  最近的工作是否符合勞工保障 – 按是否符合「4-18」條件分類
	勞工保障
	符合「4-18」條件
(n = 59)
	未符合「4-18」條件
(n = 27)

	
	符合
	不符合
	不知道
	符合
	不符合
	不知道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法定假期(12日)
	13
(22.0%)
	43
(72.9%)
	3
(5.1%)
	4
(14.8%)
	23
(85.2%)
	0
(0.0%)

	例假
	24
(40.7%)
	35
(59.3%)
	0
(0.0%)
	5
(18.5%)
	20
(74.1%)
	2
(7.4%)

	有薪年假
	17
(28.8%)
	40
(67.8%)
	2
(3.4%)
	3
(11.1%)
	22
(81.5%)
	2
(7.4%)

	強積金
	15
(25.4%)
	43
(72.9%)
	1
(1.7%)
	7
(25.9%)
	19
(70.4%)
	1
(3.7%)

	長期服務金
	5
(8.5%)
	49
(83.1%)
	5
(8.5%)
	0
(0.0%)
	23
(85.2%)
	4
(14.8%)

	勞工保險
	16
(27.1%)
	31
(52.5%)
	12
(20.3%)
	5
(18.5%)
	13
(48.1%)
	9
(33.3%)

	有薪病假
	9
(15.3%)
	48
(81.4%)
	2
(3.4%)
	3
(11.1%)
	21
(77.8%)
	3
(11.1%)


表三十七  最近的工作有否被僱主剝削 (n = 86)
	項目
	有
	沒有
	不知道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拖欠薪金
	15
	17.4
	71
	82.6
	0
	0

	剋扣工資
	10
	11.6
	76
	88.4
	0
	0

	被無理減薪
	5
	5.8
	81
	84.2
	0
	0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有
	沒有
	有
	沒有

	拖欠薪金
	11
(16.7%)
	55
(83.3%)
	6
(9.1%)
	60
(90.9%)

	剋扣工資
	9
(13.6%)
	57
(86.4%)
	1
(1.5%)
	65
(98.5%)

	被無理減薪
	2
(3.0%)
	64
(97.0%)
	1
(1.5%)
	65
(98.5%)


表三十八  工作有否被僱主剝削比較 (n = 66)
表三十九  工作有否被僱主剝削 – 按是否符合「4-18」條件分類
	
	符合「4-18」條件
(n = 59)
	未符合「4-18」條件
(n = 27)

	
	有
	沒有
	不知道
	有
	沒有
	不知道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拖欠薪金
	11
(18.6%)
	48
(81.4%)
	0
(0.0%)
	4
(14.8%)
	23
(85.2%)
	0
(0.0%)

	剋扣工資
	8
(13.6%)
	51
(86.4%)
	0
(0.0%)
	2
(7.4%)
	25
(92.6%)
	0
(0.0%)

	被無理減薪
	5
(8.5%)
	54
(91.5%)
	0
(0.0%)
	0
(0.0%)
	27
(100.0%)
	0
(0.0%)


表四十  
如果現任僱主違反勞工法例，會否向勞工處求助 (n = 86)
	
	人數
	百分比

	會
	33
	38.4

	不會
	53
	61.6


表四十一  僱主違反勞工條例，不向勞工處求助原因 (回應總數 = 83)
	不求助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因為勞工處幫唔到
	24
	28.9

	因為仲做緊份工
	21
	25.3

	因為申訴程序太複雜 / 需時太長
	13
	15.7

	驚會入唔返行
	8
	9.6

	因為唔識得搵勞工處
	7
	8.4

	唔知道有得賠
	6
	7.2

	其他
	3
	3.6


表四十二 「全職與否」與「在工作上僱主違反勞工法例，會否到勞工處求助」比較
	
	如在工作上僱主違反勞工法例，
會否到勞工處求助
	

	
	會
	不會
	總計

	全職
	15
(57.7%)
	11
(42.3%)
	26
(100.0%)

	非全職
	18
(30.0%)
	42
(70.0%)
	60
(100.0%)

	總計
	33
(38.4%)
	53
(61.6%)
	86
(100.0%)


(Chi-Square = 5.882， df = 1， p = .015)
表四十三  最近工作有否合約 (n = 86)
	
	人數
	百分比

	口頭合約
	15
	17.4

	書面合約
	17
	19.8

	無任何合約
	54
	62.8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口頭合約
	10
(15.2%)
	8
(12.1%)

	書面合約
	13
(19.7%)
	20
(30.3%)

	無任何合約
	43
(65.2%)
	38
(57.6%)


表四十四  合約保障比較 (n = 66)
表四十五  如果現任僱主違反合約，會否向勞工處求助 (n = 86)
	
	人數
	百分比

	會
	24
	27.9

	不會
	62
	72.1


表四十六  僱主違反合約，不向勞工處求助原因 (回應總數 = 58)
	不求助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因為仲做緊份工
	16
	27.6

	因為申訴程序太複雜 / 需時太長
	15
	25.9

	因為勞工處幫唔到
	13
	22.4

	驚會入唔返行
	7
	12.1

	因為唔識得搵勞工處
	1
	1.7

	唔知道有得賠
	1
	1.7

	其他
	5
	8.6


表四十七  「有否合約」與「在工作上僱主違反合約，會否到勞工處求助」比較
	
	如在工作上僱主違反合約，
會否到勞工處求助
	

	
	會
	不會
	總計

	有合約
	14
(43.8%)
	18
(56.2%)
	32
(100.0%)

	沒有合約
	10
(18.5%)
	44
(81.5%)
	54
(100.0%)

	總計
	24
(27.9%)
	62
(72.1%)
	86
(100.0%)


(Chi-Square = 6.358， df = 1， p = .012)
表四十八  「若僱主違反合約，會否求助勞工處」比較 (n = 66)
	
	近6個月工作
	老本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會找勞工處
	25
(37.9%)
	38
(57.6%)

	不會
	41
(62.1%)
	28
(42.4%)


表四十九  曾否受工傷 (n = 86)
	
	人數
	百分比

	有
	19
	22.1

	沒有
	67
	77.9


表五十  
如果現任僱主沒有按勞工法例 (工傷) 賠償，會否向勞工處求助 (n = 86)
	
	人數
	百分比

	會
	38
	44.2

	不會
	48
	55.8


表五十一  僱主違反勞工條例 (工傷) 沒有賠償，不向勞工處求助原因 (回應總數 = 60)
	不求助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因為仲做緊份工
	13
	21.7

	因為申訴程序太複雜 / 需時太長
	13
	21.7

	因為勞工處幫唔到
	10
	16.7

	驚會入唔返行
	7
	11.7

	因為唔識得搵勞工處
	7
	11.7

	唔知道有得賠
	5
	8.3

	其他
	5
	8.3


表五十二  
有沒有因長期勞損患得職業病 (n = 86)
	
	人數
	百分比

	有
	27
	31.4

	沒有
	59
	68.6


表五十三  
所引至的職業病 (n = 27)
	
	人數
	百分比

	關節勞損
	9
	33.3

	腰痛
	9
	33.3

	其他
	6
	22.2

	不知道
	3
	11.1


表五十四  
政府是否承認你的職業病 (n = 27)
	
	人數
	百分比

	是
	1
	3.7

	不是
	11
	40.7

	不知道
	10
	37

	無回答
	2
	7


表五十五  
每月平均食品費用 (n = 73)
	費用
	人數
	百分比

	$1,000以下
	8
	11.0

	$1,000 – 1,999
	38
	52.1

	$2,000 – 2,999
	22
	30.1

	$3,000或以上
	5
	6.9


每月平均食品費用中位數：$1，800
表五十六

需繳交租金人士每月平均租金 (n = 31)
	費用
	人數
	百分比

	$1,000以下
	6
	19.4

	$1,000 – 1,999
	16
	51.6

	$2,000或以上
	9
	29.0


需繳交租金人士每月平均租金中位數：$1,600

表五十七  
每月平均交通費用 (n = 62)
	費用
	人數
	百分比

	少於$100
	5
	8.1

	$100 – 199
	13
	21.0

	$200 – 299
	9
	14.5

	$300 – 399
	12
	19.4

	$400 – 499
	6
	9.7

	$500或以上
	17
	27.4


每月平均交通費用中位數：$300
表五十八

每月交通費佔受訪者總收入百分比 (n = 61)
	比率
	人數
	百分比

	5%或以下
	15
	24.6

	6 - 10%
	28
	45.9

	11 – 15%
	5
	8.2

	16 – 20%
	6
	9.8

	21%或以上
	7
	11.48


每月交通費佔受訪者總收入百分比中位數：7.78%
表五十九  
每月平均手提電話費用 (n = 70)
	費用
	人數
	百分比

	少於$50
	13
	18.6

	$50 – 99
	23
	32.9

	$100 – 149
	17
	24.3

	$150 – 199
	6
	8.6

	$200或以上
	11
	15.7


每月平均手提電話費用中位數：$75
表六十

每月平均開支

	項目
	受訪者每月平均開支
中位數佔收入
	一人住戶每月平均開支
佔總開支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食品
	1800
	44.5%
	2276
	20.5%

	租金
	1600
	38.8%
	4681
	42.2%

	交通費
	300
	7.78%
	928
	8.4%


表六十一  慳錢方法 (回應總數 = 151)
	慳錢方法
	人數
	百分比

	買即食麵代替正餐 / 買平野食 / 屋企食
	45
	29.8

	只食一餐 / 食少餐
	44
	29.1

	行路代替搭車
	33
	21.9

	唔舒服都唔睇醫生
	12
	8.0

	只買必需用品，減少娛樂 / 社交生活
	9
	6.0

	無得再慳
	4
	2.7

	其他
	4
	2.7


表六十二  退休生活打算 (回應總數 = 90)
	打算
	人數
	百分比

	依靠公共援助
	26
	28.9

	靠子女供養
	9
	10.0

	強積金
	9
	10.0

	繼續工作
	25
	27.8

	自己儲蓄
	6
	6.7

	無計劃
	15
	16.7


表六十三  對勞工保障的認識 (n = 86)
	勞工保障
	正確
	錯誤
	不知道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有薪年假
	40
	46.5
	20
	23.3
	26
	30.2

	法定假期
	30
	34.9
	22
	25.6
	34
	39.5

	供強積金
	24
	27.9
	31
	36.0
	31
	36.0

	長期服務金
	9
	10.5
	27
	31.4
	50
	58.1

	僱傭條例4-18
	5
	5.8
	5
	5.8
	76
	88.4

	4-18的長散工應否享有僱傭條例保障
	26
	30.2
	13
	15.1
	47
	54.7


表六十四  對勞工保障的認識 – 與社協1999年2月《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作比較
	勞工保障
	錯誤 / 不知道有關條例內容
佔受訪者百分比

	
	2008年8月
《基層勞工在職貧窮調查》
	1999年2月
《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

	有薪年假
	53.5
	51.8

	法定假期
	65.1
	59.6

	長期服務金
	89.5
	61.0


9. 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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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簡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是一個推動民權發展的組織。社協於七十年代由多位致力發展社區組織工作的教會人士創立，經費主要來自海外教會、公益金及個人捐獻。我們注意到香港繁榮背後，隱藏著不少被遺忘的社群，包括：籠屋及板間房居民、公屋困難戶、失業人士、在職老人、露宿者、新移民家庭等等，他們的公民權利均得不到全面保障。
社協深信人人皆享有平等參與發展的機會。透過社區組織策略，讓市民明白個人權利的保障是建基於合理平等的社會。社協組織無助的社群，讓他們了解自身權益，力求改善不公平的社會制度。透過數以百計的社會行動，不但令參與者重建自信與尊嚴，更令他們團結成為推動改革不公平社會制度的力量。
社協堅持「人人平等」、「倡導民權」、「實踐公義」三大原則，推動民權工作，發展相關工作計劃。在未來歲月裡，社協會堅守信念，與基層市民攜手捍衛人權法治，共同開拓仁愛和公義的社會！

11. 參考資料
1. Bernstein, J., Brocht, C., Spade- Aguilar, M.(2000). “How much is enough? Basic Family Budgets for Working Families“.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 Burchell, B., Ladipo,D. and Wilkinson,F. (2001)“Job insecurity and work intensification- the effects on health and well- being” Publisher: Routledge.
3. Casual employment (website: www.job-watch.org.uk)
4. Casual Workers (website: www.rya.org.uk)
5. Casual Workers’Rights, (website: www.personneltoday.com/articles/2008/06/10/46258/casual-workers-rights.htm)
6.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5). 2004/05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and the Rebasing of the Consumer Price Indices. 
7.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6). Special Topics Report No. 43- Casual Employment & Part- time employment.
8.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7). Special Topics Report No. 45- Benefits of employees under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9. Chapman, A & Russell, S. (eds).“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Violations Related to Its Minimum Core Content”. Core Obligations: Building a framework for Economics,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 Publisher: Intersentin.
10.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Hong Kong Liasion Office Report (2007), “Hong Kong: Ten years on and no improvement in sight”.
11. Legislative Council(2007). “Minutes of Meeting on 7 November 2007”.
12. Maglaya, F.E.(1972). Organising People for Power: third edition.  
13. Minimum Wage, Wikipedia (website: www.wikipedia.org/wiki/Minimum_wage)
14. Minimum Wage Systems (1999)
15. Occupational Health (websit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 
16. Siegel, R. L. “The Right to work: Core Minimum Obligations. “Core Obligations: Building a framework for Economics,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by Chapman, A & Russell, S. (eds), Publisher: Intersentin.
17. Social Justice, Wikipedia (website: www.wikipedia.org/wiki/Social_justice)
18. Sutherland, H.(2001).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and In-Work Poverty”,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 Unemployment benefit- working rights (UK) (website: www.workingrights.co.uk/UnemploymentBenefit.html)
20. Working poor, Wikipedia (website:www.wikipedia.org/wiki/Working_poor)
21.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8) 《協助低收入人士解決住屋需要》, CB(1)971/07-08(02)
22.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2004)，《基層勞工處境與勞工保障調查報告》。
23.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2002)，《基本生活保障運動2002---運動宣言》。參考資料︰(http://www.hkjp.org/download/pdf/basic_need.pdf)
2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1999)。《深水埗在職老人調查報告書》。 
2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6)。《香港低收入住戶統計概覽》。
26. 黃洪(1999)。〈勞工政策〉，《社會政策年報》。
27. 黃洪、李劍明(2001)。《香港邊緣勞工研究之二: 困局，排斥與出路》。
28. 勞工處(2008)，《僱傭條例簡明指南》，參考網址︰(http://www.labour.gov.hk/public/ConciseGuide.htm)
12. 鳴謝
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  

岑潔儀  實習社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吳衛東  社區組織幹事






丘建文
社區組織幹事






彭鴻昌  社區組織幹事

調查員：

香港中文大學  

岑潔儀  實習社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吳衛東  社區組織幹事






丘建文
社區組織幹事

香港理工大學

王  詩  實習學生
� 低收入住戶的定義是：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或等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


� 可參看政府統計處《2008年4-6月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 可參看勞工處網頁 (http://www.labour.gov.hk/service/protection/index.htm)


� 這是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採用的貧窮線，即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或等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


� 根據英國貧窮線的定義，即低於家庭收入的六成 (Family Welfare Association,  http://www.fwa.org.uk)


� 統計處為臨時僱員定義為由僱主按日僱用或僱用一段少於六十天的固定期間的僱員


� 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四十三號專題報告書，二零零六年三月- 臨時僱員就業情況/ 從事部份時間制工作僱員的就業情況


�第四十三號專題報告書，二零零六年三月- 臨時僱員就業情況/ 從事部份時間制工作僱員的就業情況二零零六年三月


�統計處的第四十三號專題報告書，二零零六年三月


�統計處的第四十三號專題報告書，二零零六年三月


�就業不足率的定義是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標準，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每星期開工少於35小時.


� 4-18準則：即僱員受僱於同一個僱主連續4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


� 2008年3月政府工資保障運動的平均工資- 普通清潔$25.40; 厠所清潔$21.90; 保安 $31.8 (3更制); $24.50 (2更制)


�政府統計處2008年7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 二零零四至五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及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表十一


� 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網址: http://www.labour.gov.hk/legislat/contentA.htm


� 可參看政府統計處《2008年4-6月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 《交通津貼應作長遠扶貧安排》文匯報，2008年2月19日 星期二， 網址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2/19/WW0802190002.htm


� 按2004-0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及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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